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修改单》（一）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局机

关各处室:

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和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有关要

求，结合市场监管法规、规章立改废情况和行政执法工作需

要，省局对《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1

版）进行了修改，形成《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修改单》（一）。内容如下：

一、删除《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21 版）中 1.5《个体工商户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将 1.6《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修改为

1.5《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

二、将 4.2《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修改为 4.2《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

三、增加 5.4《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

四、修改 6.7《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6.11《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增加 6.14《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6.15《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6.16《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

五、增加 7.11《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7.12《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监督管理规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7.13《食品生产经营监

督检查管理办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7.14《食品安全抽样

检验管理办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六、增加 11.3《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

七、增加 12.4《商标代理监督管理规定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

八、增加 13.21《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2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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